《关于规范库尔勒市农村宅基地面积标准的公告》
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为进一步规范库尔勒市农村宅基地管理，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，保障农村村民合法权益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库尔勒市农业农村局起草了《关于规范库尔勒市农村宅基地面积标准的公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1、 起草背景及依据
（一）起草背景
当前，为健全完善宅基地管理制度体系，统一宅基地面积执行标准，提升工作规范化、精细化水平，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宅基地权益，化解建房矛盾纠纷，切实维护公共利益和管理秩序，亟需出台本公告。通过明确宅基地面积标准及相关管理要求，进一步夯实乡村治理基础，推动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提质增效。
（二）起草依据
[bookmark: _Toc14162][bookmark: _Toc7453]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>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，按照新党农领办〔2022〕46 号《关于规范和加强自治区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。
2、 起草过程
我单位自启动起草工作后，充分梳理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开展农村宅基地现状调研，梳理我市宅基地面积执行情况，形成公告初稿；于2026年3月12日征求相关职能部门及库尔勒市11个乡镇人民政府意见，结合反馈建议优化完善内容，最终形成本征求意见稿，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3、 核心工作目标
通过进一步规范库尔勒市农村宅基地管理，明确农村宅基地面积标准，划定宅基地使用行为红线，严厉整治违规占地、超标准建房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全面提升群众宅基地合规使用意识，有效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法权益，化解农村建房矛盾纠纷，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，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。
四、主要内容
1. 明确适用范围。规定本市行政区域内农村村民新建、易地新建住宅的宅基地面积审批，适用本公告。
2. 明确基本原则。一是严格落实“一户一宅”、“限定面积”规定；二是坚持节约集约用地，结合我市宅基地资源饱和实际，实行“就低不就高”原则；三是需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。
3. 明确宅基地面积标准。结合我市宅基地资源饱和实际，按照“就低不就高”原则，在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>办法》规定上限内，确定我市不同乡（镇）村宅基地面积标准。
4. 明确实施要求。一是严格审批管理，落实“两公开、三到场”制度；二是盘活存量资源，引导村民优先利用存量土地建设住宅；三是强化监督检查，市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等部门加强监督检查，依法严肃处理违规审批、超占面积等行为；四是注重公平公开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5. 明确实施时间。本公告自正式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5年；公告实施前，我市农村宅基地面积按当时有效文件规定执行，实施后统一按本公告规定执行。
